
关于防治新冠病毒相关形象素材的使用方法 

 

原则上，如需要使用熊本熊形象时需要通过“申请形象使用权”的手续并取得

官方许可后方能使用，本次针对行政机关以及医院等设施在向公众进行新冠病毒

防治知识的普及时，作为特例可无需申请直接使用。 

 

１ 使用对象 

行政机关、医院、团体、学校、个人等在对新冠病毒防治知识的普及时，需

要使用形象进行宣传单页、海报、网站等设计时。 

 

２ 使用期限 

２０２０年４月１日至终止时间 

（终止时间有熊本县官网另行公式） 

 

３ 申请使用方法 

请将”熊本县形象“熊本熊形象”以及“熊本县惊喜”标志使用申请书“以及

您的设计填写后发送到指定邮箱 

 

邮箱：kuma-mon@pref.kumamoto.lg.jp 

 

 

 

４ 注意事项 

・请务必熟读形象的“使用规定“以及”设计手册“后在提交申请。 

・在提交设计时，一定要在设计中加入以下版权标记。 

 

 版权标记  

 ©2010 熊本県くまモン 

©2010kumamoto pref.kumamon 

  上述标记二选一即可。 

【申请者】

・申请书（附表９号）

・形象使用方式的说明资料

提交
【熊本县（kummaon Group）】

・确认内容

mailto:kuma-mon@pref.kumamoto.lg.jp

